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學生短期國際研究交流補助要點（試辦） 

第一條 目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學生參與國際研究合作，補助學生

以短期方式赴國外合作實驗室進行研究交流，建立國際研究連結並促成具體研

究成果，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計畫性質 

本補助計畫以試辦方式推動，不屬常設性補助，本校得視執行成效、行政人力

負荷及年度經費狀況，滾動檢討是否續辦、調整或停止辦理。 

 

第三條 補助對象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並設有臺灣地區戶籍之本校在學學生（含學士班、碩士

班、博士班）及博士後研究員。 

二、申請人須經本校指導教授同意，並取得國外接待實驗室或指導教師之書面

同意。 

三、本補助於同一年度以每人一次核定補助為限。 

 

第四條 交流性質與期間 

一、本要點所稱短期國際研究交流，係指以研究、實驗、技術交流或資料蒐集

為目的之短期赴外交流。 

二、本補助不以修課、學位取得、學期制交換或語言研習為目的。 

三、交流期間以七日以上、三十日以內為原則。 

 

第五條 交流學校及接待單位資格 

一、交流之接待實驗室所屬學校，原則應列名於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前一千名。 

二、前項如為本校已簽署學術合作協議之國際合作夥伴或姊妹校，得不受前款

排名限制，經專案審核後辦理。 

三、本要點所稱國外接待單位，不包括設於大陸地區及香港、澳門地區之學校

或研究機構。 

 

第六條 補助項目與標準 

一、生活費（日支費用） 

依本校辦理教育部辦理「學海海築夢」、「新南向學築夢」計畫選送生(學

生)生活費編列標準，按交流國家及地區核給日支費用。 

二、補助天數 

以實際赴國外進行研究交流之天數核計，最高補助三十日。 

三、交通費補助 

補助經濟艙來回機票費用，採實報實銷方式辦理，惟補助金額以本校核定

金額為上限。 

四、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補助金額，僅作為補助上限之參考，實際補助金額以本

校核定金額為準。 

五、本補助不得與其他相同性質之出國交流補助重複支領；如已獲其他補助

者，應於申請時主動揭露。 

 

第七條 辦理時程規劃 

一、 試辦期間之辦理時程，原則規劃如下： 

（一）公告受理申請及收件： 

⚫ 第一次申請期間：115 年 2 月 2 日至 3月 2日止 

⚫ 第二次申請期間：115 年 6 月 1 日至 6月 30 日止 

（二）審查作業及核定公告：原則於 115 年 3 月及 7 月辦理，實際辦

理時程得視申請案件數、審查作業進度及相關行政作業情形調整。 

（三）受補助學生赴國外進行短期國際研究交流：115 年 4 月至 11 月 

（四）成果繳交：受補助學生應於交流執行完成後 1個月內繳交成果報

告及相關資料，並應於 115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所有成果繳交作業，逾

期不予受理。 

二、前項時程得視年度經費、實際執行情形或不可抗力因素，經公告後調整



之。 

 

第八條 申請方式 

一、本補助採公告期間集中受理，不採隨到隨審。 

二、申請人應於公告期限內檢附下列資料提出申請： 

（一）申請表暨計畫書（含中英文摘要、研究重要性、準備方法、指導教

授之推薦等）。  

（二）國外接待單位或指導教師同意函。 

（三）語文能力證明。 

 

第九條 審查機制 

一、申請案先進行資格審查，確認符合本要點所定補助對象、交流性質、期

間、學校資格及申請文件等規定，通過資格審查者，始得進行實質審查。 

二、實質審查由本校組成審查小組辦理，審查重點包含： 

（一）交流計畫之研究導向與必要性 

（二）計畫內容與時程之可行性 

（三）預期成果之具體性 

（四）對本校研究發展及國際合作之助益 

（五）語文能力證明供審查參考 

三、本校得視年度經費及申請情形，核定補助名額、補助天數或補助項目。 

 

第十條 成果繳交與結案 

一、受補助學生應於完成短期國際研究交流後，依本校公告期限（原則為交流

完成後 1個月內，且最遲不逾 115 年 11 月 30 日），繳交成果報告、來回機

票費用收據、登機證、出入境證明文件及相關佐證資料，辦理結案，前述

機票費補助仍以本校核定金額為上限。 

二、前項成果報告內容，應至少包含下列項目之一： 

（一）研究資料、實驗或技術交流成果摘要 



（二）後續合作或研究計畫構想說明 

（三）論文、研究提案或合作草稿 

三、本條所稱「相關佐證資料」，係指足以證明受補助學生已實際完成短期國際

研究交流及具體研究活動之文件或資料，包括但不限於下列項目： 

（一）國外接待實驗室或指導教師出具之交流證明、確認信或相關文件 

（二）研究或實驗活動之成果摘要、說明文件或其他可佐證研究活動之資

料 

四、前項佐證資料不以特定格式為限，以能合理證明交流事實及研究活動內容

者為原則。 

五、成果報告及相關佐證資料經審核通過後，始得辦理結案。 

 

第十一條 試辦檢討與退場機制 

一、本校得於試辦梯次或年度結束後，就申請情形、執行成效、行政人力負荷

及經費使用情形進行整體檢討。 

二、本校得視前項檢討結果，決定是否續辦、調整或停止辦理本補助計畫。 

三、如遇年度經費不足、政策調整或其他不可歸責於本校之因素，本校得停止

受理申請或停止辦理本補助。 

 

第十二條 經費來源 

本補助經費由本校相關計畫或年度預算支應。 

 

第十三條 施行 

本要點經核定後試辦施行；修正或停止辦理時亦同。 

 


